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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7/2021_2022__E7_94_9F_E

4_BA_A7_E5_AE_89_E5_c80_307375.htm 国务院令(第493号)（

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16篇 地方法规46篇） 《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已经2007年3月28日国务院第172次常务会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总 理 温家宝二

○○七年四月九日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落实

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 第二条 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

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适用本条例；环境

污染事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

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

）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

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

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

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

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

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

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四）

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

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事故等级划分的补



充性规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

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四条 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及时、

准确地查清事故经过、事故原因和事故损失，查明事故性质

，认定事故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

责任者依法追究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